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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交易税收新政解读   
住房交易税收政策调整，体现政府让利意
愿及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事件 

 2024 年 11 月 13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多项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核心观点 

 本次涉及到三类税收的调整，其中，对契税的税率以及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进行了调整，增值税
与土地增值税未涉及税率或计税标准的变化。我们认为，契税的下调体现了政府让利于购房人的明
确态度。契税和增值税的调整主要是针对购房人，土地增值税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开发商。房地产相
关税种贯穿在地产的各个环节，主要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
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共 10 个税种。其中有五类为直
接税种，也均为地方财政税种，分别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耕地占用
税。2023 年这五类税收收入为 1.85 万亿元，其中，契税占比 31.9%，土地增值税占比 28.6%。这五
类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11.7%提升至 2020 年的 19.7%，2021 年以来有所下
降，2023 年降至 15.8%。2023 年契税收入为 5910 亿元，土地增值税收入为 5294 亿元，占地方财政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0%、4.5%。 

 契税：将现行享受 1%低税率优惠的面积标准由 90 平提高到 140 平，并明确一线城市可以与其他地
区统一适用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本次调整有利于刚需刚改需求的释放，受益群体占比较高，尤其是
对于一线城市二套的利好幅度更大，较有针对性，能直接降低购房成本。契税从住房交易中的买方
收取，新房、二手房均适用。新政调整之前，全国范围内唯一首套住房，不超过 90 平的住房契税
税率为 1%，超过 90 平的为 1.5%；对于二套住房，非一线城市不超过 90 平的税率为 1%，超过 90

平的为 2%，一线城市不分面积均收取 3%的契税。新政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无论首套还是二
套，只要面积不超过 140 平的，统一按 1%的税率缴纳契税，超过 140 平首套税率为 1.5%，超过
140 平二套税率为 2%。此次新政调整，对于非一线城市来说，90 平以内、超过 140 平的住房没有
影响；90-140 平的首套税率下降 0.5 个百分点；90-140 平的二套税率下降 1 个百分点。对于一线城
市来说，90 平以内、超过 140 平的首套没有影响，90-140 平的首套税率下降 0.5 个百分点；超过
140 平的二套税率下降 1 个百分点，140 平以内的二套税率下降 2 个百分点。不过，有较多城市的
现行政策已根据当地政策享受相关减免和优惠。新政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12 月 1 日前，涉
及契税尚未申报缴纳的，符合公告规定的可按公告执行。此次第一阶段的契税调整，主要是聚焦面
积段的调整，对于刚需刚改（90-140 平）住房的需求释放起到了一定激励作用，对于 140 平以上的
大户型产品暂未做调整，这也考虑了当前市场成交结构的情况。根据克而瑞，2024 年 1-9 月全国成
交的商品住宅中，90-140 平面积段的占比最高，达到了 63.2%，90 平以下面积段成交占比 17.1%，
140 平以上面积段成交占比 19.7%。其中，一、二、三四线城市 90-140 平面积段的成交占比分别为
56.3%、60.7%、66.6%。但是较 2023 年同期相比，全国 90-140 平面积段的成交占比下降了 3.3 个百
分点，而更高和更低面积段产品的比重均高于去年同期。本次政策的调整所受益的群体占比较高。
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政府在财税政策上的让利意愿以及稳住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同时也保留了后续
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我们认为，后续若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也可能做进一步的调整。 

 增值税：若一线城市普宅与非普宅标准取消，将与全国其他地区统一，仅按照年限区分。此次调整
有助于刺激市场流动性，鼓励置换需求的释放。住房交易增值税主要针对二手房市场的卖方征收。
新政调整前，根据 2016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非一线城市中个人购房不足 2 年对外销售的，全额缴纳；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免征增值
税。一线城市中个人购房不足 2 年对外销售的，全额缴纳；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非普宅，差
额缴纳；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普宅，免征增值税。新政调整后，若一线城市普宅与非普宅标
准取消，将与全国其他地区统一，仅按照年限区分。政策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12 月 1 日
前，涉及的增值税尚未申报缴纳的，符合公告规定的可按公告执行。此次增值税的调整有助于刺激
市场流动性，鼓励置换需求的释放。根据我们此前的报告《住房“以旧换新”——一个被低估的方
向》中的测算，全国范围内，换房客中 52%会选择置换新房。因此增值税的调整可能在刺激二手房
流动性的同时，也会推动卖旧买新的成交量提升，间接对新房成交产生利好。 

 土地增值税：主要是降低土增税预征率的下限，以缓解房企现金流压力；未涉及税率或计税标准的
变化，仅针对后续可能取消普宅和非普宅标准的城市，维持原有的普宅优惠政策。为保障土地增值
税收入及时均衡入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税务部门
对纳税人在项目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按一定比例预征土地增值税，待项目全部竣
工、办理结算后再进行清算，多退少补。2010 年，为更好的发挥土地增值税预征的调节作用，税务
总局制发了《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征管工作的通知》，规定了预征率下限，东部地区为 2%，中部
和东北地区为 1.5%，西部地区为 1%。新政调整后，各地区统一降低 0.5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降至
1.5%，中部和东北地区降至 1.0%，西部地区降至 0.5%；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情况对实际执行的预
征率进行调整。预征率的下调有助于直接缓解房企的现金流压力。 

投资建议 

 受益于 9 月底接连会议上的积极表态和地产支持政策不断落地，10 月市场成交已经明显转好。我们
认为，此次政策释放了积极信号，最重要的利好在于体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让利意愿，
这也更能代表长期方向，提振市场信心。从地产板块的投资机会角度，11 月的国内地产行情将主要
依据于国内本身的基本面数据的修复，目前看我们预计即将公布的统计局数据（反映 10 月数据）
相对乐观，叠加当前政策传导和年底各开发商冲刺业绩，我们认为需重视 Q4 地产板块的投资机
会。 

 现阶段我们建议关注两条主线：1）政策宽松后预期能有改善的底部反转弹性标的：万科 A、金地
集团、金地商置、龙湖集团、新城控股。2）后续政策发力针对性较强的、核心城市布局为主的标
的：绿城中国、城建发展、招商蛇口、华润置地、保利发展、滨江集团、华发股份。 

风险提示 

 房地产调控升级；销售超预期下行；融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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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表 1. 2024 年 11 月 13 日房地产税收新政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银证券 

 

图表 2. 房地产相关税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11.7%提升至 2020 年的 19.7%，2021

年以来有所下降，2023 年降至 15.8% 

年份 

开发环节 交易环节 保有环节 与房地产直

接相关的五

个税种合计

（亿元） 

地方财政收

入（亿元） 

五个税种合

计占财政收

入比 

耕地占用税

（亿元） 

土地增值税

（亿元） 

契税（亿

元） 

房产税（亿

元） 

城镇土地使

用税（亿

元） 

2007 185 403 1206 575 385 2755 23573 11.7% 

2008 314 537 1308 680 817 3657 28650 12.8% 

2009 633 720 1735 804 921 4812 32603 14.8% 

2010 889 1278 2465 894 1004 6530 40613 16.1% 

2011 1075 2063 2766 1102 1222 8228 52547 15.7% 

2012 1621 2719 2874 1372 1542 10128 61078 16.6% 

2013 1808 3294 3844 1582 1719 12246 69011 17.7% 

2014 2059 3915 4001 1852 1993 13819 75877 18.2% 

2015 2097 3832 3899 2051 2142 14021 83002 16.9% 

2016 2029 4212 4300 2221 2256 15018 87239 17.2% 

2017 1652 4911 4910 2604 2361 16438 91469 18.0% 

2018 1319 5642 5730 2889 2388 17967 97903 18.4% 

2019 1390 6465 6213 2988 2195 19252 101081 19.0% 

2020 1258 6469 7061 2842 2058 19687 100143 19.7% 

2021 1065 6896 7427 3278 2126 20793 111077 18.7% 

2022 1257 6349 5794 3590 2226 19216 108819 17.7% 

2023 1127 5294 5910 3994 2213 18538 117219 15.8%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银证券 

 

住房类型 地区 住房面积 契税税率 住房类型 地区 住房面积 契税税率

≤90平 1% ≤140平 1%

>90平 1.5% >140平 1.5%

≤90平 1% ≤140平 1%

>90平 2%

一线城市 不分面积 3%

三套及以上 全国 不分面积 3% 三套及以上 全国 不分面积 3%

地区 住房类型 年限 增值税 年限 增值税

≥2年 免征 ≥2年 免征

＜2年 全额征收 ＜2年 全额征收

≥2年 免征

＜2年 全额征收

≥2年 差额征收

＜2年 全额征收

调整前 调整后

2% 1.5%

1.5% 1%

1.5% 1%

1% 0.5%

全额征收

地区

非一线城市

地区

东部地区

一线城市

（若取消普宅与非普宅标准后）

≥2年 免征

＜2年

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增值额>扣除项目金额的200% 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

新政策（2024年12月1日起）

对于取消普宅和非普宅标准的城市，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普通标准住宅仍继续实施免征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

增值额≤扣除项目金额的50%

（其中：增值额≤扣除项目金额

的20%的普通标准住宅）

原政策

新政调整：各地区统一降低0.5个百分点；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情况对实际执行的预征率进行调整。

为保障土地增值税收入及时均衡入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税务部门对纳税人在项目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按一定比例预征土地增值

税，待项目全部竣工、办理结算后再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中规定，土地增值税预征计征依据为：预征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预征的计征依据×预征率=（预收款-应预缴增值税税款） ×预

征率。

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下限

计税标准

增值额x30%

（免征）

土地增值税

新政策（2024年12月1日起）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西部地区

非一线城市 -

一线城市

新政策（2024年12月1日起）

新政策（2024年12月1日起）

普宅

非普宅

原政策

全国

>140平 2%
全国

非一线城市

全国 唯一首套

二套

原政策

新政调整：本条政策无税率或计税标准的变化，仅针对后续将取消普宅和非普宅标准的城市作维持原有优惠政策。

计算公式：增值额 = 房地产转让收入 - 扣除项目金额。

扣除项目包括：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或者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具体税率根据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例而定。

简化后的应纳税额的计算：应纳税额 = 增值额 × 适用税率 - 扣除项目金额 × 速算扣除系数。

土地增值税

扣除项目金额的50%<增值额≤扣

除项目金额的100%
增值额x40%-扣除项目金额x5%

扣除项目金额的100%<增值额≤

扣除项目金额的200%

新政调整：若一线城市普宅与非普宅标准取消，将与全国其他地区统一，仅按照年限区分。

备注：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2024年12月1日前，涉及的增值税尚未申报缴纳的，符合公告规定的可按公告执行。

计算公式：

1）全额征收：增值税 = 房屋成交价 ÷ 1.05 × 5%

2）差额征收：增值税=（房屋成交价-房屋购买价）÷ 1.05 × 5%

增值税

原政策

契税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西部地区

唯一首套

新政调整：将现行享受1%低税率优惠的面积标准由90平提高到140平。1）非一线城市：对于90平以内、超过140平的住房没有影响。90-140平的首套契税税率下降0.5个百分点，90-140平

的二套契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2）一线城市：对于90平以内、超过140平的首套没有影响。超过140平的二套契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140平以内的二套契税税率下降2个百分点。

备注：1）有较多城市的现行政策已根据当地政策享受相关减免和优惠。2）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2024年12月1日前，涉及契税尚未申报缴纳的，符合公告规定的可按公告执行。

计算公式：契税=（核定价格-增值税）*契税税率

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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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23 年房地产相关税种税收收入 1.85 万亿元 

 

 图表 4. 2023 年房地产相关税种中，契税占比 31.9%，土

地增值税占比 28.6%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银证券 

 

图表 5.  2024 年 1-9 月全国成交的商品住宅中，90-140 平

面积段的占比为 63.2%，140 平以上住房成交占比

19.7%，90 平以下住房成交占比 17.1% 

 图表 6. 分城市能级来看，2024 年 1-9 月成交的商品住宅

中，一、二、三四线城市 90-140 平面积段的成交占比分

别为 56.3%、60.7%、66.6% 

 

 

 

资料来源：克而瑞，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克而瑞，中银证券 

 

风险提示 

房地产调控升级；销售超预期下行；融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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